
交银理财稳享慧选日开 14 号（180 天持有期）理财
产品定期报告（2025 年年度） 

 
尊敬的客户： 

我司交银理财稳享慧选日开 14 号（180 天持有期）理财产

品（理财信息登记系统产品登记编码：Z7000925000970）2025

年年度定期报告公告如下： 

报告期为 2025 年 9 月 25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一、资产组合情况 

1.1 期末直接/间接投资资产分布。 

投资资产

分类 

穿透前金额

（元） 

占全部产品总

资产的比例

（%） 

穿透后金额

（元） 

占全部产品总

资产的比例

（%） 

现金及银

行存款 
7,434,762.83 12.07 8,254,380.85 13.04 

同业存单 0.00 0.00 0.00 0.00 

拆放同业

及债券买

入返售 

0.00 0.00 0.00 0.00 

债券 6,420,685.06 10.43 40,508,896.87 64.00 

非标准化

债权类资

产 

0.00 0.00 0.00 0.00 

权益类投

资 
0.00 0.00 515,856.25 0.82 

金融衍生

品 
0.00 0.00 0.00 0.00 

代客境外

理财投资

QDII 

0.00 0.00 0.00 0.00 

商品类资

产 
0.00 0.00 0.00 0.00 

另类资产 0.00 0.00 0.00 0.00 

公募基金 0.00 0.00 14,016,091.69 22.14 

私募基金 0.00 0.00 0.00 0.00 



资产管理

产品 
47,716,398.52 77.50 0.00 0.00 

委外投资

——协议

方式 

0.00 0.00 0.00 0.00 

合计 61,571,846.41 100.00 63,295,225.66 100.00 

1.2 期末穿透后前十大资产明细。 
序

号 

资产名称 规模（万

元） 

占比 

1 活期存款 734.38 11.60% 

2 2025 年记账式附息(十九期)国债 642.07 10.14% 

3 宏利集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34.51 2.13% 

4 圆信永丰丰和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7.82 2.02% 

5 天弘多元收益债券 C 107.36 1.70% 

6 圆信永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5.82 1.67% 

7 海富通上证投资级可转债及可交换债券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1.56 1.45% 

8 博时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84.78 1.34% 

9 无锡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可

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 

82.17 1.30% 

10 活期存款 81.96 1.29% 

合计 2,192.41 34.64% 

1.3 期末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明细。 

报告期末，本产品不持有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1.4 报告期间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收益情况。 

报告期内，本产品无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收益分配情况。 

 

二、报告期间关联交易发生情况 

2.1 产品投资关联方发行、承销的证券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产品未投资于关联方发行、承销的证券。 

2.2 产品投资关联方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本产品未投资于关联方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 

2.3 产品向关联方支付的费用。 



序号 费用类型 累计发生金额 

（万元） 

关联方名称 

1 投资管理费 2.29 交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2 托管费 0.3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 产品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本产品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2.5 报告期末产品持有或通过资管产品持有的关联方发

行、承销的证券。 
序

号 

证券名称 持有金额

（万元） 

关联方名称 

1 2021 年第一期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二级资本债券 

37.93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 2021 年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级资本

债券 

31.82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3 2021 年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固定期

限资本债券 

19.1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4 佛山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8.61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5 吉安城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 

6.28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6 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第四期中期票据 

12.51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7 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低碳转型

挂钩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18.84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8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可持续挂钩) 

10.82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9 龙岩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品种一) 

12.66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二级资

本债券(第二期) 

10.76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1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二级资 19.24 华夏银行股份有



本债券 限公司 

12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度

第二期中期票据 

12.54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3 深圳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2.43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期

二级资本债券(品种一) 

62.67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期

二级资本债券 

81.75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二

级资本债券(第一期) 

76.69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二

期)(品种一) 

5.43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10.75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5.35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第一期) 

45.16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1 重庆市璧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12.64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2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二级资

本债券 

19.38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三、投资运作分析 

3.1 基本情况。 

期末产品份额总额为 61,045,665.00 份，产品单位净值为

1.0079，产品单位累计净值为 1.0079，产品资产净值为

61,533,541.94 元，期末杠杆水平为 102.86%。今年以来年化收益

率1为 2.9423%。 

 
1
 今年以来年化收益率=（统计日的【累计单位净值】-基准日的【累计单位净值】）÷基准日的【单位净值】

÷（统计日-基准日）×365×100%（结果保留 4 位小数，四舍五入。） 



3.2 流动性风险分析。 

产品配置期限匹配的债权类资产，到期兑付具有较好的流

动性，产品管理人将积极做好产品流动性管理。 

 

四、未来展望 

短期债券市场可能依然维持震荡格局，总体保持相对保守

的久期配置以控制回撤风险，阶段性通过小比例的久期操作提

升收益；后续相对提升久期操作的频率，同时增加 ABS、TRS 等

净值稳健、票息相对较高的资产。3 月全球市场在美伊冲突下

巨震，中国资产联动调整。很多在长期内低相关或负相关的资

产类别，短期普遍呈现正相关状态（比如股票与长久期债券、

黄金与其他资产），波动率的尾部风险上升。后续进一步会加大

仓位和结构中对中期判断的权重，降低短期交易的权重。配置

上，目前布局的方向风格为红利、低估值等打底标的，以及部

分科技类进攻方向，打底部分获取胜率，进攻方向在回撤可控

的基础上获取弹性收益。现阶段密切关注两个问题：一是短期

在节奏上警惕资金负反馈交易下的脉冲调整，重点观察资产波

动率与相关性的动态变化，市场从情绪角度何时对本次事件冲

击的反应进入钝化阶段。二是结构重要性，近期的策略倾向于

防御、质量、估值类因子贡献突出。 

 

五、托管人报告 

5.1 报告期内本产品托管人遵规守信情况声明。 

本报告期内，本产品托管人在对本产品的托管过程中，严

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托管协议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理财产品

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尽职尽责地履行了产品托管人应尽的

 

统计日：取 2025 年 12 月 31（含）之前最新可得的【累计单位净值】所对应的日期。 

基准日：取 2024 年年末最后一个自然日与【产品成立单位净值日期】中更晚的那个时点。（若该日期无

【累计单位净值】，则取该日期之前最新可得【累计单位净值】所对应的日期。） 



义务。 

5.2 托管人对报告期内本理财产品投资运作、净值计算等

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托管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托管协议的有关

约定，对本理财产品的净值计算进行了复核，对本理财产品的

投资运作进行了监督，并根据监管要求履行报告和提示义务。

托管人未发现本产品的管理人有损害产品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

为。 

5.3 托管人对本报告中财务信息等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发表意见。 

托管人对本报告中的穿透前财务数据进行了复核，未发现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况。 

 

 

我司保留对以上所有文字说明的最终解释权。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司的支持！ 

特此公告。 

 

 

交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2026 年 3 月 31 日 


